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0年度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00年2月24日
100年度第一次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訂定。
二、政策：
(一)遵守法令，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規範，建立自主性管理。 
(二)秉持著「安全首要、生命價值、風險管理、關懷健康」之理念推動安全衛生業務。
三、目的：為防止本局所屬各污水處理廠、抽水站截流站暨各工作場所之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四、實施期程： 100 年1 月1 日至100 年12 月 31 日止。
五、計畫項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六、實施細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危害鑑別：鑑別各項工作流程、設備、作業、場所潛在或曾發生之危害，並予以評估、分析。
2.風險評估：評估各項工作流程、設備、作業、場所發生危害之嚴重性、機率、控制費用及控制程度。
3.危害控制：將危害鑑別評估及控制對策分析出之各種危害或異常狀況，逐一擬定管理方案予以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各機械、設備、器具均有專屬的管理人，器具有固定的存放地點。
2.各機械、設備、器具、車輛維持於堪用的狀態。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1.製作危害標示。
2.更新物質安全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3.檢討、修訂危害標示及通識計畫。
4.收集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列管物質危害資料。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1.化學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測定。
2.物理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測定。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1.各項工程於招標前進行施工安全評估。
2.報經本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辦理檢查或審查。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採購契約明確規定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勞工安全衛生與其他要求事項辦理承攬作業安全衛生講習。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1.訂定污水廠、抽水截流站等工作場所高風險維修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2.將作業標準列入工作守則。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依本局自動檢查辦法執行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
2.每月進行現場巡視及不定期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查核。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辦理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標示及通識教育訓練。
2.辦理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派員參加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員、特定、有機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訓練等在職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個人防護具之自動檢查。
2.個人防護具之維修、保養及備置、更新。
(十一)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辦理污水處理科及防洪維護科人員健康檢查。
2.進行健檢異常人員之追蹤健康管理。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1.修訂重大事故處理通報流程。
2.辦理災害緊急應變演練。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每月由防洪維護工程科及污水處理科上網填報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2.發生職災除必要之急救與搶救外，並對事故之原因實施調查及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彙整各工作場所配合辦理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之情況。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張貼申訴公告於「工作安全衛生佈告欄」。
2.設置承攬商休息專區與吸煙區。
3.員工上下班期間及廠區車輛進出確保交通安全之措施。
七、計畫時程：
詳如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0年度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期程表
八、實施方法：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承攬商開工前，召開「施工前暨工作安全協調會」，參加人員包括本處督導(監工)、監造、承攬商人員，並辦理承攬商代表出席人員危害因子告知。
2.承攬商亦需對所屬勞工及再承攬商勞工危害因子告知。
3.有共同作業之場所及工地應每月召開協議組織會議，並具體書面紀錄及告知落實執行。
4.業務科監工、督導股長等各級人員不定期至現場實施作業環境、作業方式與設施之安全檢查，發現有不安全情形恐危及勞工生命安全者，得立即要求承攬商停止作業，俟改善後再同意承攬商復工。
5.委託監造工程案件，比照前款辦理，並要求監造確實督導承攬停留點檢查落實安全防護。
6.每月本局工程督導小組定期排定工地查考含安衛缺失。
7.每月不定期現場督察本局(事業)所屬中區污水廠、下水道截流站及工地。
8.督察結果拍照，有缺失而須改善者送相關單位限期改善。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由總務室及業務科登載各機械、設備、器具的保管人並紀錄其存放地點，保管人員異動時有明確的移交紀錄。
2.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械、設備、器具、車輛，並以書面紀錄。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1.依『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標示各危險物與有害物。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1.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7條第1項，定期委請專業廠商辦理作業環境二氧化碳濃度測定。
2.有機溶劑作業環境測定。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1.發包工程（由業務科依工程屬性要求承商提出），開工前需整體或分項向勞動檢查處，提送危評計畫審查。
2.符合丁類危評工程，請業務科於開工時副知勞動檢查處。
3.本局已營運管理工作場所（目前尚無適用危評分類場所）。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1.依「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覈實編列安全衛生項目，條列安全衛生要求事項。
2.小額採購契約（100萬元以下）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勞工安全衛生與其他要求事項，依本局安衛委員會審議後結果範本確實照辦。
3.公告金額以上工程依契約範本及本局所列工程施工規範安全衛生規規定事項明確訂定。
4.訂定(中污水處理廠廠區作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並於工作安全協調會中向承攬商宣告該要點，另不定期視實際需要而修訂。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各科就所權責管理的作業與操作，訂定其對應之標準作業程序並以程序書發行，另應依實際作業需要不定期修訂。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依污水處理科、防洪維護工程科（自動檢查計畫）程序書規定辦理。(包含公務車輛及業務用貨卡車、船舶)
2. 每月定期檢查各防火避難與廣播等設施，每年申報乙次，定期更換辦公室滅火器。
3. 依污水處理科各操作站日報表作業規定辦理。
4.依防洪維護工程科各操作站日報表作業規定辦理。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新進人員實施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由勞安室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規定之訓練課程與時數（至少3小時），辦理該訓練。
2.變更作業前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由各科室、廠、隊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規定之訓練課程與時數（至少3小時），辦理該訓練。
3.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在職訓練，自行規劃實施或洽請訓練機構協助辦理，每次至少6小時。
4.廠外勞安觀摩及環境教育，派員赴舉辦單位觀摩依環境教育法每年至少四小時。
5.各項作業主管派員外訓及回訓(包括甲、乙、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缺氧作業主管、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起重機、荷重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急救人員)、在職教育訓練（回訓），不定期由業務單位提需求，勞安室彙整簽辦人員赴訓練機構受訓。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量（尤其是消耗品）足夠使用。
2.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或不足時進行維修、保養及更新。
3.確保個人防護具之等級符合工作安全需求。
4.安全帽統一分發使用，其他個人專用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採購後，分發交予個人自行保管與使用；共用之個人防護器具由各廠、科提出秘書室辦理採購。
(十一)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實施新進人員入廠前體格檢查。
2.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廠、站操作及維護同仁每年委託合格醫院實施，職員依人事室編列額度。
3.不定期實施戶外活動、健行或登山。
4.不定期舉辦員工健康講座及養身座談。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將全國工安意外事故中與本廠作業或活動類似者，節錄公佈於網站及送各業務科。
2.將年度工程督導缺失態樣轉知各業務科。
3.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語並經常更新，以維護安全警覺。
4.每月以mail發工安快訊給各業務主管。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1.由主辦單位自設演習狀況，現場演練。
2.由主辦單位配合本市防汛演習狀況，現場演練（包含勞工作業安全防護演練）。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發生職業災害後三日內，由各權責科室依本處職災或事故內、外通報流程填寫「職業災害調查分析紀錄」，並會請勞安室提供意見後陳核。
2.發生虛驚事故後三日內，由各權責科室提送分析報告。
3.按月統計並以網路申報方式於經由行政院勞委會「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填送資料。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設置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每2年遴選勞工安全衛生委員乙次，每3個月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乙次。
2.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勵，由各單位提送建議名單，勞安室彙整簽報。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張貼申訴公告於「工作安全衛生佈告欄」（位於處本部、污水廠、維護隊），並隨時更新相關資訊。
2.設置承攬商休息專區與吸煙區，有效管制承攬商作業人員的休息與吸菸。
3.污水廠廠區及截流站內設置完善之道路標線、標示，在危險路口處設置凸透鏡，確保廠區交通安全
4.廠區大門口設置紅綠燈與機車待轉區，並於上下班時段指派保全員或執行大門口交通指揮，確保進出廠區車輛安全。
九、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之權責如下
(一)勞安室:
1.擬訂、規劃、督導、推動本計畫及相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依法令規定或實際狀況修訂相關規章、計畫及工作守則，並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二)安全衛生委員會：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各級管理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助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勞安法令規定之事項、遵守主管機關指定之建議與事項、法令之規定及勞安室所列之建議，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若有不符規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十、完成期限： 100年12月15日。
十一、需用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各業務單位年度預算及工程管理費項下支出，如有涉及工程施工可參考「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及「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覈實查驗計價。
十二、績效考核：

(一)勞安室、工程督導小組定期將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等之工作場所、工程人員名單，簽請權責單位主管協助輔導督導、改善。
(二)表現優良之相關安全衛生推行人員，將提報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並依有功事實予於獎勵。
十三、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呈請 局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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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實施作業、設施安全督察。
	1. 每月本局工程督導小組定期排定工地查考含安衛缺失。
2. 每月不定期現場督察本局(事業)所屬中區污水廠、下水道截流站及工地。
3. 督察結果拍照，有缺失而須改善者送相關單位限期改善。
	勞安室
工程督導小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的管理
	1.各機械、設備、器具均有專屬的管理人，器具有固定的存放地點。
	由總務室及業務科登載各機械、設備、器具的保管人並紀錄其存放地點，保管人員異動時有明確的移交紀錄。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秘書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污水廠及截流站，請落實一機一卡及定期保養紀錄。

	
	2.各機械、設備、器具、車輛維持於堪用的狀態。
	各使用人或保管人不定期檢視或測試所保管機械、設備、器具、車輛，並以書面紀錄。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秘書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污水廠及截流站，請落實一機一卡及定期保養紀錄。

	三、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計畫擬訂執行
	符合『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
	依『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標示各危險物與有害物。
	勞安室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ˇ
	
	
	
	
	ˇ
	
	
	
	ˇ
	臭氣洗滌藥劑及化驗室藥劑使用存放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1.符合「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規定。
	1.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7條第1項，定期委請專業廠商辦理作業環境二氧化碳濃度測定。
2. 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噪音作業環境測定。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ˇ
	
	
	
	
	
	ˇ
	
	
	
	經費由業務或工管費支應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符合「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定。
	1. 由業務科依工程屬性要求承商，施工前整體或分項向勞動檢查處，提送危評計畫審查。
2. 符合丁類危評工程，請業務科於開工時副知勞動檢查處。
	各業務科
勞安室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1.採購契約明確規定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勞工安全衛生與其他要求事項及罰責。
	1. 依「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覈實編列安全衛生項目，條列安全衛生要求事項。
2. 小額採購契約（100萬元以下）承攬商所必須遵行的勞工安全衛生與其他要求事項，依本局安衛委員會審議結果照辦。
3. 公告金額以上工程依契約範本及本局所列工程施工規範安全衛生規規定事項明確訂定。
	各業務科
秘書室
	△
	△
	△
	△
	△
	△
	△
	△
	△
	△
	△
	△
	

	
	2.承攬商明確知悉其應遵守事項。
	訂定(中污水處理廠廠區作業)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並於工作安全協調會中向承攬商宣告該要點，另不定期視實際需要而修訂。
	污水處理科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避免高風險工作，不安全的行為發生工安事故。
	各科就所權責管理的作業與操作，訂定其對應之標準作業程序並以程序書發行，另應依實際作業需要不定期修訂。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勞安室
	
	
	ˇ
	ˇ
	ˇ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79規定。
	依污水處理科、維護工程科自動檢查計畫程序書規定辦理。(包含公務車輛及業務用貨卡車、船舶)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秘書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各式檢查經費由各經辦科、室編列

	
	2.符合『消防法』規定。
	每月定期檢查各防火避難與廣播等設施，每年申報乙次。
定期更換辦公室滅火器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秘書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提消防防護計畫

	
	3.污水處理廠內運轉中的設備每日巡檢。
	依污水處理廠各操作站日報表作業規定辦理。
依維護工程隊各操作站日報表作業規定辦理。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新進人員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由勞安室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規定之訓練課程與時數（至少3小時），辦理該訓練。
	勞安室
	
	
	
	△
	△
	△
	
	
	
	△
	△
	△
	經費由業務或工管費支應 

	
	2. 勞工變更作業前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規定之訓練課程與時數（至少3小時），辦理該訓練。
	勞安室
	△
	△
	△
	△
	△
	△
	△
	△
	△
	△
	△
	△
	

	
	3. 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在職訓練
	自行規劃實施或洽請訓練機構協助辦理，每次至少6小時。
	勞安室
	
	
	
	
	△
	△
	
	
	
	△
	△
	△
	經費由工管費支應

	
	4. 廠外勞安觀摩及環境教育
	派員赴舉辦單位觀摩
依環境教育法每年至少四小時
	勞安室
	
	
	
	
	ˇ
	ˇ
	
	
	
	
	
	
	配合工程參訪或研討會實務

	
	5.各項作業主管派員外訓及回訓、在職教育訓練（回訓）。
	1.不定期由業務單位提需求，勞安室彙整簽辦人員赴訓練機構受訓。
2. 甲、乙、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缺氧作業主管、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起重機、荷重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急救人員
	勞安室
	
	
	
	
	△
	△
	△
	△
	△
	△
	△
	△
	視各項業務需要派員受訓

	十、
個人防護器具管理
	勞工作業時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配戴個人防護器具。
	安全帽統一分發使用，其他個人專用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依需求採購後，分發交予個人自行保管與使用；共用之個人防護器具由各業務單位或秘書室辦理採購。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秘書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經費由業務費或工管費支應

	十一、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
	新進人員入廠前實施。
	人事室
	△
	△
	△
	△
	△
	△
	△
	△
	△
	△
	△
	△
	費用當事人自付。

	
	2.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1. 廠、站操作及維護同仁每年委託合格醫院實施，每年乙次。
2. 本局職員依人事室編列額度。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人事室
	
	
	
	
	
	△
	
	
	
	
	
	
	經費業務單位支應。

	
	3. 健康促進
	舉辦員工健康講座及養身座談
實施戶外活動、健行或登山
	人事室
	△
	△
	△
	△
	△
	△
	△
	△
	△
	△
	△
	△
	費用由人事室簽。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應用
	1.職災案例蒐集及缺失態樣分析。
	1. 將全國工安意外事故中與本廠作業或活動類似者，節錄公佈於網站及送各業務科。
2. 將年度工程督導缺失態樣轉知各業務科。
	勞安室
	
	
	
	
	
	
	ˇ
	
	
	
	
	ˇ
	經費由業務費或工管費支應

	
	2.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語並經常更新，以維護安全警覺。
每月以mail發工安快訊給各業務主管及張貼在本局網站。
	勞安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經費由業務費或工管費支應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1.實施第一季緊急應變演習
	由主辦單位自設演習狀況，現場演練。
	
	
	
	△
	
	
	
	
	
	
	
	
	
	

	
	2.實施第二季緊急應變演習（防汛）
	由主辦單位配合本市防汛演習狀況，現場演練（包含勞工作業安全防護演練）。
	防洪維護科
污水處理科
	
	
	
	ˇ
	
	
	
	
	
	
	
	
	

	
	3.實施第三季緊急應變演習（消防）
	由主辦單位自設演習狀況，現場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
	
	
	
	
	
	
	
	
	ˇ
	
	
	
	

	
	4.實施第四季緊急應變演習
	由主辦單位自設演習狀況，現場演練。
	污水處理科
	
	
	
	
	
	
	
	
	
	
	△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實施職業災害調查分析。
	發生職業災害後三日內，由各權責科室依職災或緊急事故通報流程填寫「職業災害調查分析紀錄」，並會請勞安室提供意見後陳核。
	各單位
	△
	△
	△
	△
	△
	△
	△
	△
	△
	△
	△
	△
	

	
	2.實施虛驚事故調查分析。
	發生虛驚事故後三日內，由各權責科室提送分析報告。
	各單位
	△
	△
	△
	△
	△
	△
	△
	△
	△
	△
	△
	△
	

	
	3.辦理災害統計。
	按月統計並以網路申報方式於經由行政院勞委會「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填送資料。
	污水處理科
防洪維護科勞安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設置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1. 每2年遴選勞工安全衛生委員乙次。
2. 每3個月至少召開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乙次。
	勞安室
	
	ˇ
	
	
	ˇ
	
	
	ˇ
	
	
	ˇ
	
	

	
	2.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勵。
	各單位提送建議名單，由勞安室彙整簽報。
	勞安室
	
	
	
	ˇ
	
	
	
	
	
	
	ˇ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註：各計畫目標若尚需視實際狀況而未確定會於當月實施者，則其預定工作進度（月份）欄位以△標示；而確定會於當月實施者以ˇ標示。
